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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重修通知
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的规定》（长春工业大学校字[2017]47号）文件中第八条规定“自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起补考仍未及格的课程，随课程开课学期组织重修开课和辅导，重修考试随相应课程的期末考试一起进行，现按此管理规定开设重修课程。因多校区办学，暂不能实现重修考试随相应课程的期末考试一起进行，故重修考试仍采用单独排考的方式。由于本学期为毕业审核学期，经学校研究通过，非毕业年级学生按以上规定执行，2021届毕业生以往学期符合重修标准的课程及缺少学分的限选课程均可以报名此次重修，请各学院关注此次重修通知，并且协助各位同学完成重修的相关工作。

一、重修范围及方式

1.非毕业生：双数学期开设的必修课程（含理论和实践），经考核后必修考试课程成绩小于78分、必修考查课程成绩为不及格。

2.2021届毕业生：各学期开设的必修课程（含理论和实践），经考核后必修考试课程成绩小于78分、必修考查课程成绩为不及格；限选课程学分未达到毕业要求。

3.报名采用学生自愿的形式，必修课程通过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报名，限选课程（2021届毕业生）统一报送电子版至学院，并通过微信客户端自行缴费确认的方式，如只报名未缴费，按未报名处理。请各位同学及时修改初始密码，注意确保自己的账户安全。
二、重修时间及安排

1.网上报名：2021年4月15日15:30-2021年4月25日24：00

2.处理报名数据：2021年4月26日 

3.微信缴费：2021年4月27日8:00-4月29日24:00
4.处理微信缴费数据：2021年4月30日

5.处理开课数据：2021年4月30日

6.重修上课：第9-12教学周（4月30日-5月23日）

7.重修考试：第13教学周（5月24日-28日可能依据疫情情况有所变化）

三、具体流程

重修报名的学生可通过ea.ccut.edu.cn或ea.ccut.cn网址进入“长春工业大学综合教务管理系统”→“学生专区”→“成绩信息”→“重修报名选课”进行选课，逾期不予补报。（具体重修报名操作流程请参看附件，请使用360普通版本的浏览器，并适时切换兼容性模式。）

报名成功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进行微信缴费，一旦缴费成功，不可随意更改课程。请注意切勿重复缴费，如因错误报名导致错误缴费，学校概不退还。具体的操作流程请参看之后的重修缴费通知（重修缴费操作流程缴费时下发）。

四、往届学生重修

往届结业或未获得学位学生（在规定年限内）如想报名重修（不限制学年学期），请于4月16日-25日通过学院教学秘书老师协助填写电子版《往届学生重修申请表》，由学院将[image: image2.png]


电子版表格报至教务处教务科，由教务处教务科按照学生填报情况在系统中进行报名，学生须在统一缴费阶段自行进行微信缴费。（《往届学生重修申请表》可在群共享和教务在线-通知公告下载）

特殊说明

1.关于优秀学生转专业重修情况的说明：自2018级学生开始，按照《长春工业大学优秀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试行）的第六条中“第一学年因专业差异所缺课程的学分，需要学生提出申请补修”的规定，优转的同学在第一学年下班学期因专业差异所缺的课程学分，需要在本学期通过重修获得，学生须自行确定需要重修的课程和可以认定的课程，并通过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进行重修报名，在统一缴费阶段自行进行微信缴费。具体认定办法另行通知。

2.无论任何原因重修成功报名且缴费成功的同学，均不具备研究生推免资格。（上一条情况重修除外）
3.因重修课程开课门数较多，势必导致课程上课时间冲突，请同学们慎重考虑重修报名，如重修课程相互冲突或与正常上课冲突请与任课教师协商具体情况或者自行解决。考试时间理论上不会发生冲突，个别重修科目较多的同学如考试发生冲突，请在办公时间联系教务处教务科：85716242-102。

4.关于2021届毕业学生的特殊说明：由于培养方案版本变化，2018版培养方案不再开设学科基础平台限选课程，缺少学分的学生请报名参加重修，所报课程须为本专业曾开设且学生未通过的课程；2018版培养方案中，部分专业平台限选课程不再开设或更换学期开设，缺少学分的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可参加报名重修，所报课程须为本专业曾开设且学生未通过的课程，如有正在上课且能于2021年5月13日前登录成绩的专业平台限选课程，可酌情选择不报名重修。以上两种情况限选学分必须达到毕业要求，请各位学生务必仔细核算。填报时务必准确填写课程号、课程名和学分等信息，统一报送给学院，各学院于4月22日11：30前将电子版《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限选课程报名申请表》报送至教务科，由教务科按照学生填报情况在系统中进行报名，学生须在统一缴费阶段自行进行微信缴费，缴费标准和正常必修课程一样，每学分80元。因未按时提交电子版申请表导致限选课程报名不成功，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5.因为培养方案改变等其他原因在重修系统中找不到所报课程的学生，请在报名期间的办公时间及时联系教务科解决，添加具体课程，电话：85716242-102，逾期无法添加，如因未及时取得联系而导致报名不成功，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6.入伍复学的学生如重修系统中找不到所报课程或咨询重修缴费相关问题，请在报名期间的办公时间联系教务科，电话：85716242-102，逾期无法添加，如因未及时取得联系而导致报名不成功或缴费出现问题，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7.毕业班级的学生请及时核对自己的成绩和平均学分绩点，并按时报名重修。

8.根据我校学位管理文件规定，平均学分绩点低于1.80者不授予学位，请平均学分绩点低于1.80的同学，及时参加重修，提高绩点。（具体规定可参看附件中《绩点标准及计算方法及相关管理办法》）
